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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人社发〔2016〕265号
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转发《云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

完善流动就业人员医疗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现将《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流动就业人员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 （云人社发〔2016〕290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在国内流动到玉溪就业符合参加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条件的人员（含就业局代缴的领取失业保险人员、玉溪市范围内单位或个人申请停保后办理续保的人员），应在中止原单位（原参保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后三个月内在新参保单位（新参保地）接续医疗保险关系，全额补缴中断期间医疗保险费，补缴费用按职工医保规定比例划入个人账户，补缴费期间享受本统筹区职工医疗保险待遇。未按规定办理转移接续或中断缴费三个月以上的，不再享受补缴费期间的医疗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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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玉溪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

	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6年12月1日印发


� CONTROL BCWordCtrlLib.WordOLECtrl \s ���





� CONTROL BCWordCtrlLib.WordOLECtrl \s ���








— 9 —
— 6 —

[image: image7.png]


[image: image8.png]


_1234567890.unknown

_1234567891.unknown

